
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4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4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1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华微电子
1.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为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次募投项目”六英寸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扩产项目”实际建设期58个月大幅慢于计划建设期12个月，累计实现的实际效益亦与预计效益差距较大。其中2016年该项目实现效益1750.10万元，而申请人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061.87万元。请申请人：

（1）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大幅延迟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申请人是否已经及时披露迟延的程度、造成迟延的原因，是否依法及时履行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2）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效益相关数据的测算口径和方法，量化分析说明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并结合公司2016、2017年度的盈利情况，分析说明募集资金对申请人净利润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申请人本次拟募集资金10亿元全部用于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二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申请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1.19亿元。请申请人：

（1）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募集资金投入部分对应的投资项目，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存在董事会前投入。

（2）结合公司现有资产、业务规模及同行业公司可比案例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合理性。

（3）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结合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延迟的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的合理性。

（4）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之间的关系，是否具备开展相关项目的业务基础，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新增产能的消化措施。

（5）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效益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过程及谨慎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3.申请人2015、2016、2017年末货币资金分别为12.05亿元、13.43亿元、15.76亿元，同期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合计金额分别为9.58亿元、12.06亿元、12.95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分别为10.2亿元、8.5亿元、6.0亿元，并分别取得投资收益414.54万元、273.52万元、180.16万元。

请申请人结合报告期内流动资金需求、研发投入、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等资金需求情况，说明2017年末货币资金的后续使用安排，说明报告期内同时保持较高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余额并购买理财产品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4.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公司章程》与现金分红相关的条款、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政策实际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5.申请人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及《气瓶充装许可证》，申请人全资子公司麦吉柯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及《辐射安全许可证》。请申请人说明上述情形是否会对相关主体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证照尚未取得的原因，是否存在法律障碍。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盛持有公司股份173,502,4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8%，其中163,657,820股进行了股票质押。请保荐机构结合上述事项核查申请人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7.2015年1月29日，广州市萝岗区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穗萝环罚[2015]1号），对广州华微2014年10月排污超标的情况，处以罚款人民币10,261.00元。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8.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